

工会工作先进单位、优秀教职工文体协会、模范职工之家、优秀工会干部、工会积极分子评选条件
一、工会工作先进单位条件
1.组织体系健全。分工会组织健全，分工会主席及委员按期、按程序换届，成员有明确的工作分工和岗位职责，分工会按时上缴工会会费，积极参加工会系统的各项活动。
2.促进科学发展。结合单位特点组织教职工开展岗位练兵、技术比武、教学竞赛和“三育人”活动，效果显著，并按要求参加校工会组织的技能竞赛活动。广泛开展合理化建议等群众性教学和技术创新活动，激发创新活力，激励教职工立足岗位，建功立业。
3.维护教职工权益。依法维护教职工的民主权利，认真处理来信来访，能够及时协商解决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，构建和谐的工作氛围。
4.实施素质工程。发挥工会“大学校”作用，积极做好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，向广大教职工进行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社会主义教育，加强法治教育和职业道德、劳动纪律教育，加强工会知识及业务培训，提高教职工整体素质，积极开展有益教职工身心的文化、体育活动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文体活动。    5.服务职工群众。积极搞好教职工生活福利，关心教职工生活，开展互助活动，关心困难教职工，为教职工办实事、办好事。
二、优秀教职工文体协会条件
1.协会组织健全，重视自身建设，分工明确，团结协作。
2.全年积极组织开展2次以上符合本协会性质、有较多协会会员参与的文体活动，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，团结和谐氛围好，得到协会大多数教职工的认可。
3.积极组织或承办工会系统的各项文体活动。
三、模范职工之家条件
[bookmark: _GoBack]1.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工会工作充满活力。
2.业务工作好，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保障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，组织教职工开展技术创新、劳动技能竞赛，团结带领教职工立足岗位、建功立业。
3.阵地建设好，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齐全，服务活动丰富，工作有亮点、有特色。
4.模范职工之家单位从被评为工会工作先进单位的名单中选出。
四、优秀工会干部条件
1.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不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以主人翁责任感投入到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中，不断运用理论武装头脑，指导工作。
2.爱岗敬业，本职工作完成得比较好，热爱工会工作，积极组织分工会参加校工会各项活动。
3.以人为本，乐于奉献，情系教职工，积极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，受到大多数教职工的拥护。
4.参评对象为分工会主席或委员，原则上担任工会干部时间不少于一年。
五、工会积极分子条件
1.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决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不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以主人翁责任感投入到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中。
2.热爱本职工作，在工作中精益求精，勇于创新，模范遵守职业道德和岗位规范，在学校的改革发展、“校风、师风、学风”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中表现突出。
3.关心、热爱和支持工会工作，积极参加工会文体活动，热心为教职工服务，受到大多数教职工的好评。
4.参评对象为分工会全体成员，原则上在分工会任职时间不少于一年。



